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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911

证券简称：佛燃能源 公告编号：

2025-092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0月15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和2025年10月31日召开的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

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16日刊登在《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cninfo.com.cn）上的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2）。

近日，公司收到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登记通知书及换发的《营业执照》，公司已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备案登记手续。 公司本次变更登记事项的主要内容如下：

登记事项 变更前内容 变更后内容

注册资本 玖亿肆仟伍佰贰拾万元人民币

壹拾贰亿玖仟捌佰叁拾玖万肆仟贰佰壹拾柒元人民

币

除上述内容变更之外，公司营业执照的其他登记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6日

A

股证券代码：

688234

证券简称：天岳先进 公告编号：

2025-077

港股证券代码：

02631

证券简称：天岳先进

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5日（星期五）15:00-16:00

2、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3、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4、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28日（星期五）至12月4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邮箱

dmo@sicc.cc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公司已于2025年10月28日发布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

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12月5日（星期五）15:00-16:00举行

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5日（星期五）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宗艳民先生

董事会秘书：钟文庆先生

财务负责人（CFO）：游樱女士

独立董事：李洪辉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12月5日 （星期五）15:00-16: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28日（星期五）至12月4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

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dmo@sicc.cc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531-69900616

邮箱：dmo@sicc.cc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634

证券简称：棒杰股份 公告编号：

2025-114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的进展暨累计诉讼、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送达一审判决，在上诉期内

2、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3、涉案金额：5037.66万元（不含尚未明确的涉案金额）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本次判决为一审判决，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尚未生效，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

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届时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最终影响以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确认后的财务报告为准。 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于近日收到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以

下简称“法院” ）送达的（2025）苏0591民初10545号《民事判决书》。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控股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的进展情况

（一）本次重大诉讼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披露了《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暨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7），棒杰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棒杰新能源” ）、公司、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州棒杰” ）因与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收到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送达的《应诉通知书》 及 《民事起诉

状》等。 公司及子公司现收到法院送达的（2025）苏0591民初10545号《民事判决书》。

（二）《民事判决书》主要内容

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被告一：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二：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三：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法院判决结果如下：

1、 被告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借款本金

48316269.72元，截至2025年10月10日利息158801.68元、罚息1536615.14元、复利26356.89元，以及自2025年10月11日

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未付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5.7%计算的罚息和以未付利息、 罚息为基数按年利率5.7%计算的复

利；

2、 被告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律师费

48000元；

3、被告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第1、2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

被告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追偿；

4、如被告未按期足额履行上述债务，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有权对被告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提供的抵押物（详见附表抵押物清单）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17.07%的抵押份额内优先受偿。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85524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90524元，由被告棒杰公司、浙江棒杰、扬州棒杰负担（被告负担之款原

告已预交，本院不再退还，由被告在履行本判决时一并支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2025年11月25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三、已披露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11月25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披露诉讼、仲裁事项进展情况如下（前次披露已结案案件，不再列出）：

序号

起诉方/

仲裁申请人

被起诉方/仲

裁被申请人

案号 案由

涉案金额

（元）

案件

状态

诉讼/裁定结果

1

苏州晶茂物

流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

司

(2025)苏

1091民

初2212号

运输合同

纠纷

192,

954.20

一审已判

决

一、被告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苏州晶

茂物流有限公司给付运费162973.2元

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二、驳回原告苏州

晶茂物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2080元，由

被告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2

江苏紫金农

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扬州分行

被告一：扬州

棒杰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

司

被告二：浙江

棒杰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5）

苏1003

民初

5426号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20,061,

917.06

一审已判

决

一、被告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扬州分行借款本金1990万元及利息、

罚息、复利(算至2025年4月2日为

81917.06元，自2025年4月3日起至实

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合同约定计算);

二、被告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扬州分行律师费8000元；三、被告浙江

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扬

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述第

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被

告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

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扬州棒杰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追偿;五、驳回原告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扬州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六、案件受

理费142110元，减半收取71055元，由

原告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扬州分行负担255元，被告扬州棒

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棒杰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70800�

元。

3

永赢金融租

赁有限公司

被告一：棒杰

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被告二：浙江

棒杰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被告三：扬州

棒杰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

司

（2025）

浙0212

民初

14178号

融资租赁

合同纠纷

19,683,

150.85

一审已判

决

一、被告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扬

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原告

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2023YYZL0216178-ZL-01号《融资

租赁合同》及

2023YYZL0232208-BCXY-06号《关

于还款计划调整的补充协议》项下租

金19682819.81元、名义货价100元，逾

期利息554.49元，并支付自2025年4月

25日起至款清之日止以未付租金为按

日利率万分之三计算的逾期利息，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原告

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有权以拍卖、变

卖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登记证明编

号24957857003393172124的《动产担

保登记证明-变更登记》项下租赁物所

得价款受偿上述第一项中款项，如所得

价款不足清偿上述第一项债务，则不足

部分由被告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继续清

偿;如所得价款超过上述第一项债务，

则超过部分归被告棒杰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所有;三、被告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付款义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浙江棒杰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

被告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扬州棒

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追偿；四、驳回

原告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其他诉讼

请求；五、案件受理费139899元，财产

保全费5000元，均由被告棒杰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共同负担。

4

扬州天时利

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扬州棒杰光

电科技有限

公司

(2025)苏

1091民

初2443

号

服务合同

纠纷

41,

142.05

已撤诉 -

5

海通恒信国

际融资租赁

股份有限公

司

被告一：棒杰

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被告二：浙江

棒杰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4）

沪0101

民初

20357号

融资租赁

合同纠纷

26,460,

100

二审已判

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

550元由上诉人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共同负担(已预交)

6

常州捷佳创

精密机械有

限公司

被告一：扬州

棒杰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

司

被告二：棒杰

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2025)苏

0411�民

初2052

号

买卖合同

纠纷

72,912,

871.78

一审已判

决

一、被告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常

州捷佳创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支付货款

55430061元及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的 1.5�倍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逾

期付款违约金；二、驳回原告常州捷佳

创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案件受理费 406365�元，保全费

5000元，合计411365元，由原告常州捷

佳创精密机械有限公司负担 97699元，

被告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

担313666元（该费用原告已预交，原告

同意被告负担的部分在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由被告向原告直接支付，本

院不再退回）。

7 邱*

浙江棒杰数

码针织品有

限公司

(2025)浙

0782民

初20903

号

劳动争议

102,

704.8

一审已判

决

一、被告浙江棒杰数码针织品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81975.4元。

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8

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扬州分行

被告一：扬州

棒杰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

司

被告二：浙江

棒杰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5)苏

1003�民

初2197号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33,002,

024.56

二审已判

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

175元，由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负担（已交）

9

欧马腾会展

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

司

（2025）

苏0507

民初211

号

承揽合同

纠纷

810,

128.00

一审已判

决

一、被告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应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欧马

腾会展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支付

784000元并承担以784000元为基数

自2024年7月1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

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95倍计算的逾期利息。 二、被告棒杰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欧马腾会展科技

（上海）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3000元。

三、案件受理费11901元、保全费4571

元，合计人民币16472元，由被告棒杰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10

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

被告一：棒杰

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被告二：浙江

棒杰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被告三：扬州

棒杰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

司

（2025）

苏0591

民初

11261号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29,178,

678.3

一审已判

决

一、被告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华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借款本金

28989761.83元，截至2025年10月15日

利息72348.12元、罚息844061.05元、复

利12762.9元，以及自2025年10月16�日

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未付本金为基

数按年利率5.25%计算的罚息和以未

付利息为基数按年利率5.25%计算的

复利；二、被告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

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律

师费40000元；三、被告浙江棒杰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二项付

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在承担保

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棒杰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追偿；四、如被告未按期足额

履行上述债务，原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分行有权对被告扬州棒杰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抵押物（详

见附表抵押物清单）折价或拍卖、变卖

所得价款在10.24%的抵押份额内优先

受偿；五、案件受理费187693元、保全

费5000元，合计192693元，由被告棒杰

公司、浙江棒杰、扬州棒杰负担（被告

负担之款原告已预交，本院不再退还，

由被告在履行本判决时一并支付原

告）。

四、财产保全情况

（一）银行账户被冻结情况

截至2025年11月25日，因所涉诉讼案件公司及子公司被冻结银行账户的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被保全主体 银行账户名称 银行账户号码 账户类型 影响金额

1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支行 5183****0832 基本户 11,326,060.86

2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紫金农商银行**分行营

业部

3201****8588 一般户 33,120.34

3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支行 4035****6681 一般户 25,948.45

4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支行

3205****2442 一般户 0.03

5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支行 1245****4202 一般户 2,533.89

6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支行 5129****0002 一般户 511.93

7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浦发银行**分行 1941****2790 一般户 4,277.68

8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分行营业部 3050****0698 一般户 14,595.84

9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分行 5129****0000 一般户 3,853.7

10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支行 1055****5876 一般户 2,844.15

11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银行****营业部 5114****1514 一般户 6,856.38

12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分行 2066****7421 一般户 0

13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分行 2066****1091 一般户 828.06

14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分行 2066****6472 一般户 11,559.33

15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分行 1547****0014 一般户 3,877.94

16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银行*****支行 9018****0434 一般户 1,231.89

17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农商行**分行 0198****7849 一般户 1,707.23

18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支行 3711****9429 一般户 387.07

19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支行 7508****0413 一般户 69,811.53

20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分行

6382*3733 一般户 0.80

21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支行

5129****0018 一般户 15109.97

22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分行营业部 3225****6102 一般户 9,902.28

23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分行营业部

（美元）

3225****4415 一般户 34.8美元

24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分

行

8901****8396 一般户 24,414.51

25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分

行

8901****9097 一般户 0

26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分

行

8901****9166 一般户 0

27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银行**支行 3010****2573 一般户 1.62

28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分行 2066****4981 一般户 1,435,790.36

29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支行 2067****9082 一般户 123.44

30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银行****支行 0808****1641 一般户 2,725.5

31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银行****分行营业

部

0901****6623 一般户 448.83

32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银行****分行营业

部

0901****7335 一般户 22.23

33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银行**支行营业部 5179****1583 一般户 376.16

34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支行 5129****0801 一般户 229.26

35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支行 3711****9265 一般户 644.94

36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支行 3711****0603 一般户 1,113.7

37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支行 7508****1549 一般户 66.51

38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农商行**支行 0706****3301 一般户 935.54

39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农商行**分行 0198****6253 基本户 310,258.24

40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农商行***支行 0198****1805 一般户 248.01

41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支行 1055****5520 一般户 994.78

42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支行 1055****7229 一般户 38.84

43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支行 1055****8110 一般户 88.73

44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支行

（美元户）

5505****0261 一般户 1.94美元

45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分行营业部 3050****5588 一般户 126,804.5

46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分行营业部

（美元户）

3050****5143 一般户 0.32美元

47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支行（美

元户）

7508****3628 一般户 17,518.63美元

48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分行营业部 9550****0147 一般户 18,934.12

49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支行 3256****9050 一般户 65.89

50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江阴农商行**分行 0188****9873 一般户 1,236.88

51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工行****支行 1102****3406 一般户 349.27

52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支行 8112****6741 一般户 0.00

53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支行 1245****3480 一般户 0.00

54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支行 7508****7211 一般户 0.34

55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银行**支行 5129****0015 一般户 174.78

56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分行营业

部

9550****0507 一般户 0

57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分行

1208****2341 一般户 310.28

58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分行

1208****3028 一般户 1,457.64

59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营业部 3649****3067 一般户 3,282.87

60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义乌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支行

2010****9219 基本户 157,217.87

61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支行 3711****9347 一般户 4.74

62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营业部 3050****1449 一般户 2,244.22

63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分行 3560****9339 一般户 788.43

64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银行****支行 0808****1700 一般户

839,000（存单

-银票保证金）

65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银行****支行 0808****1635 一般户 757.68

66 江山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工行****支行营业室 1209****1530 基本户 1,709.9

注：第23、44、46、47项均为美元结算账户，账户中实际被冻结金额合计为17,555.69美元，按照2025年11月25日汇率

换算为人民币124,568.15元；

如上表所示，截至2025年11月25日，公司及子公司被冻结83.90万元存单-银票保证金(受限资金)及1,375.34万元(非

受限资金)银行存款，合计1,459.24万元，占上市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比例仅为0.45%。 且上述被冻结银行账户

非公司各板块业务开展结算唯一账户，公司仍能通过其他银行账户正常开展日常经营业务。 针对银行账户被冻结相关

问题，公司正在积极与相关方进行沟通,争取尽快解决相关纠纷事宜，从而解除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状态。

（二）子公司股权被冻结情况

1、截至2025年11月25日，子公司股权被冻结基本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被冻结股权的

公司名称

执行法院 执行裁定文号 被执行人

被冻结股

权认缴出

资额

财产保全金

额

申请冻结方

1

浙江棒杰数码

针织品有限公

司

上海市黄浦区

人民法院

（2024）沪0101

执保2481号

浙江棒杰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5,000 2,646

海通恒信国际融

资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

2

扬州棒杰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

司

广东省深圳市

坪山区人民法

院

(2024)粤0310

执保6835号

棒杰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50,000

8,541.77

拉普拉斯新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3

江山棒杰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

司

江山市人民法

院

82,000

4

浙江棒杰数码

针织品有限公

司

浙江省义乌市

人民法院

（2025）浙0782

财保17号

浙江棒杰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5,000

32,366.18

苏州环秀湖逐光

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苏州棒杰光伏

科技有限公司

9,000

扬州棒杰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

5,000

5

浙江棒杰数码

针织品有限公

司

江苏省苏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2025）苏05民

初498号

浙江棒杰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5,000

39,030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分行

苏州棒杰光伏

科技有限公司

9,000

扬州棒杰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

5,000

上海棒杰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

司

3,000

苏州棒杰能源

工程有限公司

40

棒杰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60,000

浙江棒杰新能

源有限公司

1,000

扬州棒杰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

司

500

6

浙江棒杰数码

针织品有限公

司

安徽省芜湖市

鸠江区人民法

院

（2025）皖0207

民初5421号

浙江棒杰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5,000 8,109.43

皖江金融租赁股

份有限公司

7

江山棒杰新能

源有限公司

苏州市姑苏区

人民法院

（2025）苏0508

执保2037号

棒杰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82,000 2,955.89

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分行

8

浙江棒杰数码

针织品有限公

司

江苏省苏州市

苏州工业园区

人民法院

（2025）苏0591

执保6144号

浙江棒杰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5,000 4,880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分行

江山棒杰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

司

（2025）苏0591

执保7530号

棒杰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82,000 4,880

9

江山棒杰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

司

江苏省苏州市

姑苏区人民法

院

（2025）苏0508

执保1338号

棒杰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82,000 2,255.36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苏州

城中支行

注：（1）浙江棒杰数码针织品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被冻结的股权比例为100%；

（2）公司控股子公司棒杰新能源持有江山棒杰100%股权，江山棒杰为公司控股二级子公司。 棒杰新能源持有的江

山棒杰100%股权被冻结；

（3）公司控股子公司棒杰新能源持有扬州棒杰99.0099%股权，扬州棒杰为公司控股二级子公司。 棒杰新能源持有

的扬州棒杰100%股权被冻结；

（4）苏州棒杰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被冻结的股权比例为100%；存在因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分行诉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5)苏05民初498号]被重复冻结的情

况，有关情况公司后续将和法院沟通反馈处理；

（5）扬州棒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被冻结的股权比例为100%；

（6）上海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被冻结的股权比例为100%；

（7）苏州棒杰能源工程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被冻结的股权比例为100%；

（8）公司持有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68.0272%股权，棒杰新能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被冻结的股权比例为

100%；

（9）浙江棒杰新能源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被冻结的股权比例为100%；

（10）公司直接持有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0.9901%股权，扬州棒杰为公司下属子公司，本次被冻结的股权

比例为100%。

2、与子公司股权被冻结有关的涉诉事项

(1)本次公司持有的棒杰针织股权被冻结的原因是，海通恒信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诉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沪0101民初20357号），申请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所致，

详情见公司于2024年12月7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股权被冻结的公告（补充后）》（公告编号：2024-087）。

截至2025年11月25日，上述案件已收到二审判决书，本案所涉查封资产后续存在被执行的风险。

(2)本次扬州棒杰股权被冻结的原因是，拉普拉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棒杰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粤0310民诉前调9214号]（现已转成正式立案，案号为（2025）粤

0310民初471号），申请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所致，详情见公司于2025年1月4日披露的《关于子

公司股权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2）。

截至2025年11月25日，上述案件已收到一审判决书，已上诉。

(3)本次江山棒杰股权被冻结的原因是，拉普拉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棒杰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粤0310民诉前调9214号]（现已转成正式立案，案号为（2025）粤

0310民初471号），申请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所致，详情见公司于2025年5月9日披露的《关于子

公司股权被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3）。

截至2025年11月25日，上述案件已收到一审判决书，已上诉。

(4)本次公司持有的浙江棒杰数码针织品有限公司100%股权、苏州棒杰光伏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扬州棒杰光

电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被司法轮候冻结及冻结的原因系苏州环秀湖逐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向苏州仲

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程序中的财产保全一案[（2025）苏仲裁字第0425号]，申请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所

致，详情见公司于2025年5月14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股权被冻结及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

截至2025年11月25日，上述案件已收到终局裁决，本案所涉查封资产后续存在被执行的风险。

（5）本次公司持有的浙江棒杰数码针织品有限公司100%股权、苏州棒杰光伏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扬州棒杰光

电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上海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苏州棒杰能源工程有限公司100%股权、棒杰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浙江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被司法

轮候冻结及冻结的原因系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诉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案号：(2025)苏05民初498号]，申请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所致。 详情见公司于2025年5月28日披

露的《关于子公司股权被冻结及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9）。

截至2025年11月25日，上述案件尚在审理阶段，未判决。

（6）本次公司持有的棒杰针织股权被司法轮候冻结的原因是，皖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诉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公司、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5)皖0207民初5421号]，申请安徽省芜湖市

鸠江区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所致，详情见公司于2025年7月3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股权解除冻结及新增轮候冻结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56）。

截至2025年11月25日，上述案件尚在审理阶段，未判决。

（7）本次江山棒杰股权被司法轮候冻结的原因是，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诉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5)苏0508民初11306号]� ，申请苏州市姑苏区人

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所致。 详情见公司于2025年8月28日披露的 《关于子公司股权被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86）。

截至2025年11月25日，上述案件已收到一审判决书，已上诉。

（8） 本次公司持有的下属子公司棒杰针织股权以及子公司棒杰新能源持有的江山棒杰股权被司法轮候冻结的原

因是，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诉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案号：（2025）苏0591民初10545号]，申请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所致。 详情见公司于

2025年9月24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股权被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7）。

截至2025年11月25日，上述案件已收到一审判决书，在上诉期内。

（9）本次江山棒杰股权被司法轮候冻结的原因是，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城中支行诉棒杰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5）苏0508民初7682号]� ，申请江苏省苏

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所致。 详情见公司于2025年10月16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股权被轮候冻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106）。

截至2025年11月25日，上述案件已收到一审判决书，已上诉。

（三）子公司设备被查封情况

1、 因前期深圳市捷佳伟创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诉扬州棒杰、 棒杰新能源及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

(2024)粤03民初6707号]，扬州棒杰厂房内部分机器设备（截至2024年12月31日，账面净值约为73,437.55万元）被申请

财产保全，财产查封期限两年。 本次案件金额为25,395.37万元，案件及相关进展详情见公司于2024年12月5日披露的

《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暨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4），于2025年7月5日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涉及

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57）。

截至2025年11月25日，上述案件已收到一审判决书，已上诉。

2、 公司下属子公司扬州棒杰收到江苏省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下发的 《执行裁定书》[(2025) 苏1091执保267

号]，获悉其可能存在与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的合同纠纷，扬州棒杰厂房内部分机器设备被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人民法院查封。 本次《执行裁定书》载明金额为14,000万元。 本次被查封设备账面净值（截至2024年12月31日）约为

13,019.51万元。

截至2025年11月25日，公司尚未收到相关法院就前述财产保全所涉事项的立案受理通知书、起诉状等相关法律文

书。 公司将在收到相关材料后统计案件金额，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因前期拉普拉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扬州棒杰、棒杰新能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5)苏1091民初

52号]，扬州棒杰厂房内部分机器设备（截至2024年12月31日，账面净值约为529.36万元）被申请财产保全，财产查封期

限两年。本次案件金额为771.85万元，案件详情见公司于2025年3月12日披露的《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暨进展情况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

截至2025年11月25日，上述案件已收到一审判决书，本案所涉查封资产后续存在被执行的风险。

4、因前期拉普拉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扬州棒杰、棒杰新能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5）粤0310民

初471号]，扬州棒杰厂房内部分机器设备（截至2024年12月31日，账面净值约为16,683.49万元）被申请财产保全，财产

查封期限两年。 本次案件金额为8,541.77万元，案件详情见公司于2025年1月4日披露的《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暨进

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1）。

截至2025年11月25日，上述案件已收到一审判决书，已上诉。

5、因前期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诉棒杰新能源、公司、扬州棒杰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5)浙0212民初

14178号]，扬州棒杰厂房内部分机器设备（截至2024年12月31日，账面净值约为2,586.64万元）被申请财产保全，财产

查封期限两年。本次案件金额为1,968.32万元，案件详情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披露的《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暨进

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2）。

截至2025年11月25日，上述案件已收到一审判决书，已上诉。

6、因前期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诉扬州棒杰、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5)苏05民初498号]，

扬州棒杰厂房内部分机器设备（截至2024年12月31日，账面净值约为75,172.60万元）被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查

封，财产查封期限两年。本次案件金额为39,021.38万元，案件详情见公司于2025年7月9日披露的《关于重大诉讼案件暨

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8）。

截至2025年11月25日，上述案件尚在审理阶段，未判决。

7、因前期苏州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诉扬州棒杰、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5)苏05民初636号]，扬州

棒杰厂房内部分机器设备（截至2024年12月31日，账面净值约为13,141.73万元）被申请财产保全，财产查封期限两年。

本次案件金额为10,016.84万元，案件详情见公司于2025年6月18日披露的《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52）。

截至2025年11月25日，上述案件尚在审理阶段，未判决。

8、因前期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诉棒杰新能源、公司、扬州棒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5）苏

0591民初10545号，案件金额为4,874.47万元]、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诉棒杰新能源、公司、扬州棒杰、棒杰光

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5)苏0591民初15813号，案件金额为1,992.31万元]、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

行诉棒杰新能源、公司、扬州棒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5）苏0591民初11261号，案件金额为2,917.87万

元]，扬州棒杰厂房内部分机器设备（截至2024年12月31日，账面净值约为21,225万元）被申请财产保全。

其中，（2025）苏0591民初10545号案件详情见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披露的《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暨进展情况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7），(2025)苏0591民初15813号案件详情见公司于2025年8月16日披露的《关于累计诉讼、

仲裁案件暨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0）,（2025）苏0591民初11261号案件详情见公司于2025年5月28日

披露的《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暨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8）。 截至2025年11月25日，（2025）苏0591

民初10545号案件及（2025）苏0591民初11261号案件已收到一审判决书，在上诉期内。 (2025)苏0591民初15813号案件

已调解结案。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及风险提示

鉴于部分案件尚未取得终审判决、裁决结果或尚未执行完毕，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案件及仲裁事项的实际执行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具体数据须以公司经审计的

财务报表为准。

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相关案件的后续进展，积极采取各种措施，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

及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5日

证券代码：

603021

证券简称：

ST

华鹏 公告编号：临

2025-066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大修项目投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安庆华鹏长江玻璃有限公司因政

府环保要求及窑炉运行接近使用寿命末期，需对窑炉及相关设备设施进行升级改造，于2025年7月

初进行停产大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全资子

公司大修改造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39）。

近日，上述大修项目已具备较为完整的工艺条件及相关的配套设施，经过多次调试各项指标已

达到投产要求，并投入生产。

该项目的投产符合公司产能规划的战略目标，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升产量和市场占有率。该项

目未来运营将受市场风险、经营管理风险、技术风险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5日

证券代码：

688237

证券简称：超卓航科 公告编号：

2025-066

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筹划重大

事项暨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羿含、李光

平、王春晓正在筹划重大事项，该事项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

鉴于该重大事项目前正在推进中，公司预计无法在2025年11月26日（星期三）开市起复牌，经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25年11月26日（星期三）开市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

间不超过3个交易日，现将具体停牌情况公告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停牌

期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688237 超卓航科 A股 停牌 2025/11/26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羿含、李光平、王春晓正与相关方积极推进本

次事项。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待相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披露相关公告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

露的信息为准。

上述筹划的重大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292

证券简称：远达环保 公告编号：

2025-084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刘向杰先生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离任的基本情况

公司董事刘向杰先生因到龄退休，已向董事会提交辞职报告，辞去公司董事、董事会审计与风

险委员会委员、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 辞任后，刘向杰先生亦不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担任其他职务，该辞任自公司收到辞职报告之日起生效。 具体如下：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

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具体职务

（如适用）

是否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

刘向杰

董事、审计

与风险委员

会委员、董

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委员

自公司收到

辞职报告之

日起生效

2025年10月

25日

到龄退休 否 不适用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刘向杰先生的辞任不会导致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

最低人数，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影响，其将按照公司有关制度做好工作交接。经确认，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刘向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亦不存在其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公司将按照《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尽快完成新任董事的选举工作。

刘向杰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委员、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

务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为公司规范运作和高质量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公司及董事会对刘向

杰先生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605

证券简称：汇通能源 公告编号：

2025-049

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质押部分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西藏德锦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西藏德锦” ）持有公司股份55,307,2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81%。 本次质押后，西藏德锦累

计质押股份为33,10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的59.85%。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公司于2025年11月25日获悉西藏德锦将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单位：万股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

质押

股数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西藏

德锦

是 550 否 否

2025年11

月25日

2026年5

月24日

浙江轻工联典

当有限责任公

司

9.94% 2.67%

用于置换

存量股权

质押融资

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西藏德锦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本次质押

后累计质

押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

况

未质押股份情

况

已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已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西藏德锦 5,530.73 26.81% 2,760 3,310 59.85% 16.05% 0 0 0 0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一）公司控股股东未来半年内合计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1,807万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32.67%，占公司总股本的8.76%，对应融资余额为20,440万元；未来一年内合计到期的质押股份（含半

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3,150万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56.95%，占公司总股本的15.27%，

对应融资余额为36,440万元。 公司控股股东的还款资金主要来自于生产经营收入、自有资金及自筹资

金等，具备良好的资金偿还能力，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者被强制平仓的情形。

（二）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

况。

（三）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控股股东的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2、公司控股股东的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或股权结构变更，不

会对公司日常管理产生影响。

3、公司控股股东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6日

证券代码：

603538

证券简称：美诺华 公告编号：

2025-112

转债代码：

113618

转债简称：美诺转债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

第二个行权期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行权股票数量：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

可行权数量为738,491股，行权期为2024年12月25日至2025年11月24日。 截至2025年11月24日，累计

行权278,530股，占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总量的37.72%。

● 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公司本次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于行权

日（T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T+1日）到达股票账户，并于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一、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1、2021年11月1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美诺华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宁波美诺华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等议案，关联董事对相关

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19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及相关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1-089、2021-091。

2、2021年11月1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美诺华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宁波美诺华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等议案，并对本次激励计

划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审核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及相关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0。

3、2021年12月6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2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及相关指定媒体披露的《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1-100。

4、2022年8月1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首次授予及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 股票期权的数量与价格的议

案》，同意调整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首次授予及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权的数量与价格。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相关指定媒体

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7、2022-068、2022-069。

5、2022年10月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2年10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相关指定媒体披露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86、2022-088。

6、2022年10月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的议案》。 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2年10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相关指定媒体披露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7。

7、2022年11月25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1,564,662份股票期权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相关登记手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相关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2。

8、2022年12月2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并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2

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相关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102、2022-104。

9、2022年12月2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并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及相关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3。

10、2023年5月1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13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相关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8、

2023-050。

11、2023年5月1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13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相关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9。

12、2023年8月3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分别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股权激励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计划业绩指标基数的议案》，关联董事

对相关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相关指定媒体披

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3-076、2023-077、2023-078。

13、2023年9月19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1年股权激

励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计划业绩指标基数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9月20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相关指定媒体披露的相关信息，公告编号：2023-090。

14、2023年11月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解除限售条件及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

就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相关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99、2023-101。

15、2023年11月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解除限售条件及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

就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及相关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00。

16、2023年11月2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

权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

年11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相关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103、2023-105。

17、2023年11月2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

权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并于2024年1月29日完成注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

11月30日、2024年1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相关指定媒体披露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04，2024-008。

18、2023年12月15日起，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进入第一个行

权期。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

相关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11。

19、2024年6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及相关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64，2024-066、

2024-067。

20、2024年6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及相关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5。

21、2024年11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解除限售条件及预留授予第二个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

的议案》，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成

就，2024年12月25日开始可以行权。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成就，已于2025年1月

17日开始行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22日，2024年12月20日，2025年1月14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及相关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113、

2024-115、2024-127，2025-006。

22、2024年11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解除限售条件及预留授予第二个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

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及相关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14。

23、2025年6月1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11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相关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1，

2025-073。

24、2025年6月1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11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相关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2。

二、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行权的股份数量

1、预留授予股票期第二个权行期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次可行权期权

数量（股）

本次累计行权数

量（股）

累计行权数量占可行权

总量（%）

1 核心骨干（合计97人） 738,491 278,530 37.72

合计 738,491 278,530 37.72

（二）本次行权股票来源情况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三）行权人数

本次可行权人数为 97人，截至 2025�年11月 24�日，共 65�人参与行权。

三、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期权第二个行权期采用自主行权模式行权，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

票于行权日 (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 (T+2)日上市交易。

（二）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

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期行权起始日为2024年12月25日，行权终止日为2025年11月24日。预留授

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为738,491股，截至2025年11月24日，累计行权278,530股，占预

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总量的37.72%。

（三）本次行权新增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激励对象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5年9月30�

日）

2021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预留授予第二

期行权

2021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

第三期行权

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5年11月24�

日）

限售条件流通股 4,435,380 0 0 0 4,435,38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16,182,934 2,000 10,059 193 216,195,186

总股本 220,618,314 2,000 10,059 193 220,630,566

注：上表所述股本结构变动区间为2025年10月1日至2025年11月24日。

本次股份变动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四、股份登记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累计过户登记股份数为

278,530股，共募集资金6,328,201.60元。

五、本次行权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本次行权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26日


